
 臺北市政府優良長青志工          獎推薦表 

姓 

名 
 

性 

別 男□ 女□ 生 日 民國   年  月   日(   歲) 

 

身分證字號  為公教人員退休 是□ 否□ 

 

（照片黏貼處） 

 

住址 

(寄送領獎照片用，請務必向

志工確認最新通訊處，以免

退信) 電 

話 
 手機  

 

服 

務 

處 

 
電 

話 
 傳真  

 

 

推薦 

單位 

 

承

辦

人 

 

電 

話 
 傳真  

年滿 65 歲

後之服務年

資與時數 

自年滿 65 歲當月起計算，領有服務證並持續擔任本府志

願服務工作滿   年   個月，服務時數達         小

時。 

備註：服務時數應與志願服務紀錄冊一致，請將紀錄冊影本中所計算之服務時數以明顯記

號註記，並確實記載年滿 65歲當月之服務時數，俾利核對計算。 

 

現 

職 

  

學 

經 

歷 

  

受 

獎 

紀 

錄 

  



優 

良 

事 

蹟 

或 

特 

殊 

貢 

獻 

  

推薦單位 

評語 

  

主辦單位 

審查意見 

  

    （請推薦單位加蓋機關關防） 

 


